
序号 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承接部门及工作方式

1 民生服务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承接部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履职方式：1.负责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组织协调、
管理指导和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的监督检查2.依法查处有
关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2 平安法治 开展法律援助指导监督和组织实施工作

承接部门：县司法局
履职方式：1.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
2.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
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向有关机
关、单位查证；
3.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3 乡村振兴 屠宰检疫

承接部门：县农业农村局
履职方式：1.负责辖区内畜禽屠宰活动的监督管理
2.负责对辖区内发生违反畜禽屠宰法律法规行为问题、线
索进行核实，发现涉嫌违法的按程序进行调查核实后依法
查处
3.对开办动物屠宰加工场所未取得动物防疫条 合格证等赋
权事项进行行政处罚

4 乡村振兴 对畜禽屠宰的监管执法

承接部门：县农业农村局
履职方式：1.负责辖区内畜禽屠宰活动的监督管理；
2.负责对辖区内发生违反畜禽屠宰法律法规行为问题、线
索进行核实，发现涉嫌违法的按程序进行调查核实后依法
查处；3.指导乡镇对开办动物屠宰加工场所未取得动物防
疫条 合格证等赋权事项进行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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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乡村振兴 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

承接部门：县农业农村局
履职方式：通过产地检疫、落地监管，病死畜无害化处理
的方式1.现场检疫：接到货主检疫申报后，及时指派官方
兽医对动物、动物产品实施现场检疫。在检疫证明、检疫
标志上签字或盖章，对检疫结论负责；2.检疫结果：检疫
合格的，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标志。检疫不合格的，
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

6 乡村振兴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检查

承接部门：县农业农村局
履职方式：对农业机械及其驾驶操作人员是否存在违法违
规行为或安全隐患，农业机械是否具备号牌、行驶证、检
验合格证等相关证件，主要安全部件是否齐全有效，作业
场所是否符合安全作业要求，危险地段是否设有警示标志
等进行检查

7 社会保障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已缴费人员统计
承接部门：县医疗保障局
履职方式：由县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具体负责

8 社会保障 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扩面指标的考核
承接部门：县医疗保障局
履职方式：由其具体负责

9 自然资源 河道范围外非法采砂行为的监管和查处
承接部门：县自然资源局
履职方式：由具体承办股室具体负责。

10 自然资源 公益林管护
承接部门：县林业局
履职方式：由其具体负责

11 生态环保 河道范围内非法采砂行为的监管和查处
承接部门：县水务局
履职方式：由其具体负责

12 城乡建设 房屋安全评估
承接部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履职方式：由其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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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城乡建设 开展农村住房安全鉴定评定工作
承接部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履职方式：由其具体负责

14 城乡建设 自建房安全等级鉴定
承接部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履职方式：由其具体负责

15 城乡建设 土地征收、征用
承接部门：县自然资源局
履职方式：由具体承办股室具体负责。

16 交通运输

对普通国省干线用地范围内摆摊设点、堆放物
品、倾倒垃圾、设置障碍、挖沟引水、利用公
路边沟排放污物等造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
者影响公路畅通等违法行为的查处

承接部门：县交通运输局
履职方式：由其行政执法相关机构具体负责

17 卫生健康
追回超领、冒领计划生育各类扶助资金、补助
资金

承接部门：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履职方式：1.数据比对与入户调查
2.资金追缴与处理
3.责任追究与惩处

18 卫生健康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审核确认
承接部门：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履职方式：由其具体负责

19 卫生健康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审核确认
承接部门：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履职方式：由其具体负责

20 卫生健康 开展妇幼健康服务项目
承接部门：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履职方式：由其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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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应急管理及消防 对生产经营单位消除重大事故隐患的监督检查
承接部门：县应急管理局
履职方式：由其具体负责

22 应急管理及消防 加油站危险化学品、设备设施安全检查
承接部门：县应急管理局
履职方式：由其具体负责

23 应急管理及消防 建立微型消防站

承接部门：县消防救援大队
履职方式：1.规划选址
2.设施建设
3.人员配备
4.培训演练
5.制度管理

24 应急管理及消防
开展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
监督检查

承接部门：县应急管理局                                    
履职方式：1.制定排查方案与计划                            
2.组织专业排查队伍                               
3.实施全面排查                                  
4.加强监管执法与惩处

25 市场监管 食品小作坊登记
承接部门：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履职方式：由其依法履职

26 市场监管 药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

承接部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履职方式：负责对接到的涉及药品领域安全预警或发现安
全事故，进行统筹开展事故评估、应急处置、情况报送等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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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行政执法
对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
准，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自然资源局                      
履职方式：1.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履行监督检查权。
2.责令限期拆除，作出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
3.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责令农村村民退还非法占用
的土地。
4.限期拆除新建的房屋，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
会被限期拆除。
5.罚款，如果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
设用地的，除了责令限期拆除外，还可能被处以罚款。
6.处分，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7.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28 行政执法 对盗伐、滥伐林木的行为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林业局
履职方式：由其行政执法队具体负责

29 行政执法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娱乐场所未按规
定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的行为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文化和旅游局，由其行政执法相关机构具体
负责

30 行政执法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娱乐场所在规定
的营业时间以外营业的行为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文化和旅游局
履职方式：由其行政执法相关机构具体负责

31 行政执法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未悬挂《网络文化
经营许可证》或者未成年人禁入标志的行为的
处罚

承接部门：县文化和旅游局
履职方式：由其行政执法相关机构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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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行政执法 对拒不履行土地复垦义务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自然资源局
履职方式：由其行政执法队具体负责

33 行政执法
对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限期拆除期
满仍不拆除的强制拆除

承接部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履职方式：由其行政执法队具体负责

34 行政执法 对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自然资源局
履职方式：由其行政执法队具体负责

35 行政执法 对擅自兴建殡葬设施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民政局
履职方式：由具体承办股室具体负责

36 行政执法
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退耕还林补助资金的行
为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林业局
履职方式：由其行政执法队具体负责

37 行政执法

对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通过出让、转让
使用权或者出租等方式用于非农业建设，或者
违法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通过出让、出租等
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自然资源局
履职方式：由其行政执法队具体负责

38 行政执法
对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的
行为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履职方式：由其行政执法队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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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行政执法
对损毁永久性测量标志或使其失去使用效能的
行为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自然资源局
履职方式：由其行政执法相关机构具体负责

40 行政执法
对违反规定采挖植物，采土、采砂、采石，开
展经营性旅游活动破坏草原等行为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林业局
履职方式：由其行政执法相关机构具体负责

41 行政执法

对违反规定进行开垦、采石、采砂、采土或者
其他活动，造成林木、林地毁坏，以及在幼林
地砍柴、毁苗、放牧造成林木毁坏的行为的处
罚

承接部门：县林业局
履职方式：由其行政执法相关机构具体负责

42 行政执法
对违反规定拒绝接受森林防火检查或者接到森
林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逾期不消除火灾隐患的
行为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林业局
履职方式：由其行政执法相关机构具体负责

43 行政执法
对违反规定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行
为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林业局
履职方式：由其行政执法队具体负责

44 行政执法
对违反规定收购、加工、运输明知是盗伐、滥
伐等非法来源木材的行为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林业局
履职方式：由其行政执法相关机构具体负责

45 行政执法 对本辖区违反规定野外用火的行为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林业局
履职方式：由其行政执法相关机构具体负责

46 行政执法 对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农业农村局
履职方式：由其行政执法队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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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行政执法
对未经检验、检疫或者经检验、检疫不合格的
畜禽产品出厂销售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农业农村局
履职方式：由其行政执法队具体负责

48 行政执法
对未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的行为的处
罚

承接部门：县水务局
履职方式：由其行政执法相关机构具体负责

49 行政执法
对娱乐场所未按照规定悬挂警示标志、未成年
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的行为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文化和旅游局、县公安局
县文化和旅游局
履职方式：:负责娱乐场所日常经营的监督管理，依法打击
娱乐场所非法经营
县公安局
履职方式：:负责娱乐场所的消防和治安状况的监督管理，
依法打击娱乐场所非法经营及违法犯罪活动。

50 行政执法

对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扩建建筑物、地
面构筑物或者未经许可埋设管道、电缆等设
施，或者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的建筑物、
地面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遮挡公路标志或者妨
碍安全视距的行为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交通运输局
履职方式：由其行政执法相关机构具体负责

51 行政执法
对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禁止开垦的范围内从
事土地开发活动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自然资源局
履职方式：由其行政执法队具体负责

52 行政执法
对在临时使用的土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构
筑物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自然资源局
履职方式：由其行政执法队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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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行政执法

对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
区域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 、皮
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
体的物质的行为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履职方式：由其市容部门具体负责

54 行政执法
对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
圾的行为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履职方式：涉及多个主管部门的协同合作 ，通过信息化管
理、联合执法、信息共享以及日常管理和机动巡查等方
式，共同维护建筑垃圾管理的秩序和环境质量。

55 行政执法
对占用耕地建窑 、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
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破坏种植条件
的行为的处罚

承接部门：县自然资源局
履职方式：由其承办股室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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